FHERE CERANER F XA
1134 & £.§ 3 %995%

AL FEF A S AT AIENEE KRBT B2

- AEPREIRAES G PEER S4E T 2204
iﬁérwﬁij‘F%MﬂH?ﬁ%* ORI Rl
’ai\‘- (4ot it ) o
‘?‘Aﬁkﬁiﬁ‘

(QES . S R

~
Pty
S
E N
R
Do

i EROE IR F T2 NN
T Bz LR PR ERZERTF S

ﬂﬁLgéﬁ%
B2 EZp T fpr L adéririFs 3 52 8E LT
c EZENFIIEFITOETTL - TEHREFE BEEBF
SLLEEPE S AFEL/E AR RS A ETE (BB iE R4
ERoZEF ELELLAR g ciﬁséﬂzf‘ﬁ$%%ﬁim
EZERBENTHRZIFIOZEFEAHRES SR)
LABARLEF FZd B 4T AT A EH T
A-NN-- 7 Ao & ERSFEL Z6.5897T25
cEAEETBAIEGFIIESE BT EES LY
P AP ATL s BFEAEA T HEG S 11E 5582
Bl yzedRaizesn ﬁu%&o
Eid ritd 3 SRR LS FERr T REERHR

%— 7



i

27 WA 113# & 0 F 59038505 2 Az 0 F B
PAH A E BET R BRATIRL BEEFA ARG I
Pkl pagid gl s1TEs 1ERUfdad

IYIJ_?'\{ * o

S

S AiEb]%4ir D $8iFL B3 A2 = F X P B
ﬂ’ﬁﬁ o A ERpETBAENFITIES2H 25 P v o
ALt R T AlIENSR4EL 58k B> ¥
BEFRETITFHECFITES2H 2% > A3 & i
FERA O TEAE RH9ERTLF Y > M FRRF K
T RAEG R 1TES298 ~ 2% 550 S L 7] > ¥
ﬁ?#o

o2
2 s

FEMHLAP A RHBALCEREZ BT HEE AR
ﬁ&ﬁﬁi&iﬁﬁ’é%4ki =53 ér

a4 AT A F e " A-NN-Z AF I F
Gereid @ dE G o BV E R B2 R AT TR
Ao Y EH B RPFEEZ LR LFH e =

% ‘
2 FFEE FHpMEFL E2 FELER
KEERR LT REESARI B 2 R 22 TR
oo BRI AT~ REF IS 0 RSP LY s &R
JELTE s Wa AR IS MEFESY R (AR ERILER
Fa&Aﬁ“fii%éﬁ-‘a§>§—iM%%’§éyﬁwv%
T2 el ) £ 2 47 R AR

AT IR A

Fokdo'td 2T 28 0 SHRHBRESFEIFZ G LML L AT
P2 ¥Znd B BRHEESF > BREEFBES]
BRITE LA apEWRI B AR MRS AT
2 FEHRT N MERTHES 0 BIE L EE R 2T

B BAL S TR A 2 - %A 0 - H g a2
FIBARFESALT S e RL > AAFRL L



S e T2 ﬁ‘fro

w o~ A E 2 44965 F 19E 5 B 45405 5 238 - % 4501%
$1E (EAFHAMHGRA > TP EAZE) > EUH

R RN
T s dof R R ENRAiE 20 e AT D 2
@ASEED)
AZERBTIEL BEGUE B
v = E & 113 = 11 g 27
EEG IR 2 7 I4RE
Mt AEPERAELZE o
oF PRA B Rt HAEE S0P Noe ARk ik (%

g 4)

i & A B 113 = 11 3 97
tr 3mE

e~ o B AL E 1R

S R AN

Bl E-BEEE S R ENTFHRI R AATE RS

;‘-‘I»!T’HIJ_‘% o

Fh oA EE o RS ENT PRI RARTE RS S

%i;jg o &3&35@;;—_@_«1— NV, L—'F!’]z V o— EIL S ELT
PR FEPITET-FEFAUTIE -
%j‘ﬂ:&igﬁwﬁﬁ#;—Léiqug’Q;”le =2
,ﬁﬁp/ ﬁ]J,%ﬁfﬁ%i%%ifﬁfﬁ; -Lg;blj—r—g}]ﬁo
FIPrEZ2samdTEELl ot F o s #1075 A
FEpPrER -t~ THE o

Fi A ad BOFEET D00 - £ T G A
FEARER L AT 4
;}34};%7—%@1{%?}*@7%%—‘&‘“: &i%iﬁﬂjﬁ y eu— F 1Y
PRSI IR L AT 4

G

};:P\_‘



WoBl | & LR KE e
1 (% =z2%3 SR el %253 FRt 6 et
¢ (FeERIT) | £36.8061 25 » HFEE &35
4697 = 5.
(2 AR PI3RE S F R iR L P 2
113#57 229 % % &5 % 11305004
198852 » ¥ %327 )
2 |F &b (NP5 47 A7 40
¢ ERKET) i~ BcE ¥ = 5T AN N--
PAtERESL > HRWEELY
22.44 2> 5. 4-7 K ? A+ F fFr 2
Fm BHTEE G122 5
(P reRE e k7T ERLHIISED
P6p I F % 113606771250 # 2
2 % %33-34F )
Bt (2

TRERF CREBFRET B S F
113# & ¥ F % 48065%
g £ ERad ¥ 314k (AE00£0700p 2 )
100 O%OO#-000561
B % £ A s Shih 1 20000000005
PR FliE R A 5T Wﬂwwﬁﬁ’}ﬁﬁﬁﬁé’%éﬁ
VURE R B o R R R R R BT ATRE IR A AT

P

£ o) % 2

»%ﬁﬁﬁﬁﬁSQQU”ﬁé
47 257 129%20/»\*/
4B akn ) 21655 N 0 e a,,fr (o ﬁff’*ﬁﬁ“’ > fo =
e ble (£ £8.04207% » #FEE5.469725) 2 5 %

£mA



Fzd Bt d e 68 (L E27.4T05 > BFEEL
122050) @ %5 2 o @t 113£47 26p + = 1pF3b4 35 » ¥
"ﬁfﬁﬁ’iiﬁﬁﬁ’?ﬂ%ﬁk%ﬁ%’ﬁﬁkﬁ@
BEle > $Zndm aﬁmm 6 > 4ok o

S ERD FERL ¥ - A AL P
iR
=

&
a7 gi » TR g)@”i;}%? Fed ~Ex7 J{fj-ﬁf
K SR LI W~ %
m%£#%ﬁw%%\#ﬁ%%$%‘*i$JW#*%@
%§$4‘Wﬂmﬁﬁ% | FERRhEFTLTEHET 40 4
4 EEE R E o
Pk L ora > GPA3 SR I FFIENFIIESIE 24T %
.:_»&»—a-rrv‘lﬁ?(r/&'é‘Sé Fo 1L
$-sd Bt a6 5 23 AT AEG T2
2 FIFTERLFZ oA K BEREY > G2 $38iE R
1I§7‘ HE LT o
2AEFE S A010E F 19 BgriE & B A o

»”* 2

EFREEREF 2R

'S

= EN 113 ¥ I ! 17 2

T ABPERALR o
= EY B 113 ¥ T g 23 p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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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嘉簡字第995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邱舜鴻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   
　　主　　　文
邱舜鴻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均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第4行「下午2時20分許」更正為「18時許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既依毒品之成癮性、濫用性及對社會之危害性將之分為四級，則不同品項之同級毒品，其對法益危害性仍屬相同，是在判斷所持有毒品之數量是否已達該條例第11條第3至6項所定之一定數量時，應將同級毒品合併計算，不因其分屬不同品項而分開計算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9號判決意旨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9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）。查本件被告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合併計算總純質淨重為6.5897公克，已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所定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，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。
　㈡被告供述其毒品來源為林毓哲，惟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9038號為不起訴處分，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，顯然未因被告供述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，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。
　㈢按犯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所犯並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，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，又本件並無情輕法重情形，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，被告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、刑法第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，並無可採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之危害甚鉅，竟仍無視政府杜絕毒品之政策，自他人收受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含第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之毒品咖啡包而持有，助長毒品之流通，影響社會治安，所為應予非難，並考量其坦承犯行之態度，兼衡其前已有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前案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及其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持有毒品之數量、時間長短，暨其自陳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從事送貨員工作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，被告雙親、祖母因患病，均需仰賴被告照顧、接送醫院就診，家中經營食品雜貨店工作，僅能靠被告勉力維持經營等語（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、刑事辯護狀之記載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經檢驗後確均含有各該編號備註欄所載之第三級毒品成分，均屬違禁物，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而盛裝前開毒品之包裝袋，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，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與毒品完全析離，應視為前開毒品之一部分，一併宣告沒收銷燬或沒收；至上開毒品因鑑驗而耗用部分，既已滅失，自毋庸再為沒收銷燬或沒收之諭知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（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序法條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　　（應附繕本）。 
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嘉義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孫偲綺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珈慧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 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 
持有第一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二級毒品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及數量

		備註



		1

		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（含包裝袋1只）

		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驗餘淨重合計6.8061公克，純質淨重合計5.4697公克
（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3年5月22日草療鑑字第1130500419號鑑驗書，偵卷第32頁）



		2

		毒品咖啡包6包（含包裝袋6只）

		檢出第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，驗前總淨重約22.44公克，4-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.12公克
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6日刑理字第1136067712號鑑定書，偵卷第33-34頁）







附件：
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邱舜鴻　男　31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邱舜鴻明知愷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，依法不得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，竟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25日下午2時20分許，在嘉義市○區○○○路00號「禾風汽車旅館」216號房內，向林毓哲（由警另外查辦中）收受愷他命1包（毛重8.04公克，純質淨重5.4697公克）及含有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（毛重27.47公克，純質淨重1.12公克）而持有之。嗣於113年4月26日上午1時35分許，警方接獲檢舉，至上述盤查，經邱舜鴻同意搜索，當場扣得愷他命1包，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邱舜鴻於警詢（坦承毒品為林郁哲提供）及偵查中（偵查中坦承該毒品是林毓哲所贈送收受）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押物品收據、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、初步檢驗報告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等附卷可參，被告犯嫌堪以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嫌。扣案之愷他命1包及含有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，屬違禁物，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　致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陳　美　君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　媗　尹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嘉簡字第995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邱舜鴻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

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  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邱舜鴻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

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第4行「下午2時20分許」

    更正為「18時許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    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既依毒品之成癮性、濫用性

    及對社會之危害性將之分為四級，則不同品項之同級毒品，

    其對法益危害性仍屬相同，是在判斷所持有毒品之數量是否

    已達該條例第11條第3至6項所定之一定數量時，應將同級毒

    品合併計算，不因其分屬不同品項而分開計算（最高法院94

    年度台非字第59號判決意旨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

   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9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
    查本件被告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

    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合併計算總純質淨重為6.5897公克，

    已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所定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

    ，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

    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。

　㈡被告供述其毒品來源為林毓哲，惟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

    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9038號為不起訴處分，有上開

    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，顯然未因被告供述因而查獲其他正

    犯或共犯，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

    刑之適用。

　㈢按犯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

    ，減輕其刑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本

    件被告所犯並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，並無

  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，又本件並無情輕法

    重情形，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，被告請求依毒品危害

    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、刑法第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，並無

    可採。
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之危害甚鉅，竟仍無視

    政府杜絕毒品之政策，自他人收受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含第

    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之毒

    品咖啡包而持有，助長毒品之流通，影響社會治安，所為應

    予非難，並考量其坦承犯行之態度，兼衡其前已有持有第三

    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前案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

   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及其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持

    有毒品之數量、時間長短，暨其自陳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、

    從事送貨員工作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，被告雙親、祖母因患

    病，均需仰賴被告照顧、接送醫院就診，家中經營食品雜貨

    店工作，僅能靠被告勉力維持經營等語（見被告警詢筆錄受

    詢問人欄、刑事辯護狀之記載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

    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經檢驗後確均含有各該編號備註欄所

    載之第三級毒品成分，均屬違禁物，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

    項規定宣告沒收；而盛裝前開毒品之包裝袋，以現今所採行

    之鑑驗方式，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與毒品完全析離

    ，應視為前開毒品之一部分，一併宣告沒收銷燬或沒收；至

    上開毒品因鑑驗而耗用部分，既已滅失，自毋庸再為沒收銷

    燬或沒收之諭知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

    第1項（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序法條），逕以簡

    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
　　（應附繕本）。 

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嘉義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孫偲綺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珈慧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

持有第一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，處一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（含包裝袋1只） 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驗餘淨重合計6.8061公克，純質淨重合計5.4697公克 （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3年5月22日草療鑑字第1130500419號鑑驗書，偵卷第32頁） 2 毒品咖啡包6包（含包裝袋6只） 檢出第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，驗前總淨重約22.44公克，4-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.12公克 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6日刑理字第1136067712號鑑定書，偵卷第33-34頁） 

附件：

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邱舜鴻　男　31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

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邱舜鴻明知愷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

    列之第三級毒品，依法不得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，竟基

    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

    4月25日下午2時20分許，在嘉義市○區○○○路00號「禾風汽車

    旅館」216號房內，向林毓哲（由警另外查辦中）收受愷他

    命1包（毛重8.04公克，純質淨重5.4697公克）及含有第三

    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（毛重27.47公克，純質淨重1.12公

    克）而持有之。嗣於113年4月26日上午1時35分許，警方接

    獲檢舉，至上述盤查，經邱舜鴻同意搜索，當場扣得愷他命

    1包，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邱舜鴻於警詢（坦承毒品為林郁哲

    提供）及偵查中（偵查中坦承該毒品是林毓哲所贈送收受）

    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

    一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押物品收據、

    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、初步檢驗報告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

    院鑑驗書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等附卷可參，被

    告犯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

    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嫌。扣案之愷他命1包及含有

    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

    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，屬違禁物，請依刑法第38條第

    1項之規定沒收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陳　美　君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　媗　尹


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嘉簡字第995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邱舜鴻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   
　　主　　　文
邱舜鴻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均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第4行「下午2時20分許」更正為「18時許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既依毒品之成癮性、濫用性及對社會之危害性將之分為四級，則不同品項之同級毒品，其對法益危害性仍屬相同，是在判斷所持有毒品之數量是否已達該條例第11條第3至6項所定之一定數量時，應將同級毒品合併計算，不因其分屬不同品項而分開計算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9號判決意旨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9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）。查本件被告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合併計算總純質淨重為6.5897公克，已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所定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，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。
　㈡被告供述其毒品來源為林毓哲，惟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9038號為不起訴處分，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，顯然未因被告供述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，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。
　㈢按犯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所犯並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，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，又本件並無情輕法重情形，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，被告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、刑法第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，並無可採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之危害甚鉅，竟仍無視政府杜絕毒品之政策，自他人收受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含第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之毒品咖啡包而持有，助長毒品之流通，影響社會治安，所為應予非難，並考量其坦承犯行之態度，兼衡其前已有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前案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及其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持有毒品之數量、時間長短，暨其自陳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從事送貨員工作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，被告雙親、祖母因患病，均需仰賴被告照顧、接送醫院就診，家中經營食品雜貨店工作，僅能靠被告勉力維持經營等語（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、刑事辯護狀之記載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經檢驗後確均含有各該編號備註欄所載之第三級毒品成分，均屬違禁物，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而盛裝前開毒品之包裝袋，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，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與毒品完全析離，應視為前開毒品之一部分，一併宣告沒收銷燬或沒收；至上開毒品因鑑驗而耗用部分，既已滅失，自毋庸再為沒收銷燬或沒收之諭知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（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序法條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　　（應附繕本）。 
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嘉義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孫偲綺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珈慧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 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 
持有第一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二級毒品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物品名稱及數量

		備註



		1

		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（含包裝袋1只）

		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驗餘淨重合計6.8061公克，純質淨重合計5.4697公克
（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3年5月22日草療鑑字第1130500419號鑑驗書，偵卷第32頁）



		2

		毒品咖啡包6包（含包裝袋6只）

		檢出第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，驗前總淨重約22.44公克，4-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.12公克
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6日刑理字第1136067712號鑑定書，偵卷第33-34頁）







附件：
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邱舜鴻　男　31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邱舜鴻明知愷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，依法不得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，竟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25日下午2時20分許，在嘉義市○區○○○路00號「禾風汽車旅館」216號房內，向林毓哲（由警另外查辦中）收受愷他命1包（毛重8.04公克，純質淨重5.4697公克）及含有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（毛重27.47公克，純質淨重1.12公克）而持有之。嗣於113年4月26日上午1時35分許，警方接獲檢舉，至上述盤查，經邱舜鴻同意搜索，當場扣得愷他命1包，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邱舜鴻於警詢（坦承毒品為林郁哲提供）及偵查中（偵查中坦承該毒品是林毓哲所贈送收受）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押物品收據、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、初步檢驗報告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等附卷可參，被告犯嫌堪以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嫌。扣案之愷他命1包及含有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，屬違禁物，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　致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陳　美　君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 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　媗　尹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嘉簡字第995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邱舜鴻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  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邱舜鴻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均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第4行「下午2時20分許」更正為「18時許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既依毒品之成癮性、濫用性及對社會之危害性將之分為四級，則不同品項之同級毒品，其對法益危害性仍屬相同，是在判斷所持有毒品之數量是否已達該條例第11條第3至6項所定之一定數量時，應將同級毒品合併計算，不因其分屬不同品項而分開計算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9號判決意旨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2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9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照）。查本件被告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合併計算總純質淨重為6.5897公克，已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所定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，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。

　㈡被告供述其毒品來源為林毓哲，惟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9038號為不起訴處分，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，顯然未因被告供述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，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。

　㈢按犯本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所犯並非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，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適用，又本件並無情輕法重情形，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，被告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、刑法第59條等規定減輕其刑，並無可採。
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之危害甚鉅，竟仍無視政府杜絕毒品之政策，自他人收受第三級毒品愷他命、含第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之毒品咖啡包而持有，助長毒品之流通，影響社會治安，所為應予非難，並考量其坦承犯行之態度，兼衡其前已有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前案紀錄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，及其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持有毒品之數量、時間長短，暨其自陳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、從事送貨員工作、家庭經濟狀況小康，被告雙親、祖母因患病，均需仰賴被告照顧、接送醫院就診，家中經營食品雜貨店工作，僅能靠被告勉力維持經營等語（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、刑事辯護狀之記載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，經檢驗後確均含有各該編號備註欄所載之第三級毒品成分，均屬違禁物，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而盛裝前開毒品之包裝袋，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，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與毒品完全析離，應視為前開毒品之一部分，一併宣告沒收銷燬或沒收；至上開毒品因鑑驗而耗用部分，既已滅失，自毋庸再為沒收銷燬或沒收之諭知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（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，僅記載程序法條）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
　　（應附繕本）。 

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嘉義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孫偲綺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珈慧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

持有第一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（含包裝袋1只） 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驗餘淨重合計6.8061公克，純質淨重合計5.4697公克 （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報告日期113年5月22日草療鑑字第1130500419號鑑驗書，偵卷第32頁） 2 毒品咖啡包6包（含包裝袋6只） 檢出第三級毒品4-甲基甲基卡西酮、微量第三級毒品甲基-N,N-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，驗前總淨重約22.44公克，4-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質淨重約1.12公克 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6日刑理字第1136067712號鑑定書，偵卷第33-34頁） 

附件：

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4806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邱舜鴻　男　31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路000號6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邱舜鴻明知愷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，依法不得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，竟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4月25日下午2時20分許，在嘉義市○區○○○路00號「禾風汽車旅館」216號房內，向林毓哲（由警另外查辦中）收受愷他命1包（毛重8.04公克，純質淨重5.4697公克）及含有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（毛重27.47公克，純質淨重1.12公克）而持有之。嗣於113年4月26日上午1時35分許，警方接獲檢舉，至上述盤查，經邱舜鴻同意搜索，當場扣得愷他命1包，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邱舜鴻於警詢（坦承毒品為林郁哲提供）及偵查中（偵查中坦承該毒品是林毓哲所贈送收受）均坦承不諱，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、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扣押物品收據、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、初步檢驗報告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驗書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等附卷可參，被告犯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嫌。扣案之愷他命1包及含有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6包，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，屬違禁物，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陳　美　君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　媗　尹



